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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游秀卿
電話：03-8462860分機568
傳真：03-8572660
電子信箱：shengchi3050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500792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A09030000E_1155501176_senddoc1_Attach (376550000A_1150079288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稱國教署)委請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（以下稱臺師大）辦理 114學年度「推動公立國民

中小學雙語生活化校園計畫」（以下稱雙語生活化計畫）

成果分享會，歡迎貴校（含國立學校）踴躍報名參加並請

惠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4月23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5550117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分享114學年度雙語生活化計畫之執行設計與運作技巧，

並促進教師交流與精進學校之推動策略，同時增進跨校共

學機會，國教署委請臺師大團隊辦理旨案成果分享會，以

達教學相長、資源互惠及經驗傳承之效，進而深化雙語生

活化校園環境的落實。

三、旨揭成果分享會資訊如下：

(一)辦理方式：採實體及線上混成方式辦理2場。

(二)各場次資訊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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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北部場（實體)：115年5月2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30

分至下午3時30分於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

館辦理（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30號），

參與人數以430人為上限。

２、南部場（實體）：115年6月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30

分至下午3時30分於大臺南會展中心（地址：臺南市歸

仁區歸仁十二路3號)，參與人數以300人為上限。

３、線上觀看：於上開2場次辦理時間同步開放線上觀看

（不開放互動），依報名順序以500人為上限，以維護

會議品質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

１、囿於場地限制，本案將依下列報名資格依序錄取：

(１)執行114學年度雙語生活化計畫之學校，並以1人為

原則。

(２)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，並以1人

為原則。

(３)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英語教育資源中心，並以1人

為原則。

(４)如尚有名額，將開放未來有意願參與雙語生活化計

畫之學校，並以1人為原則。。

２、完成報名及全程參與者，可核發研習時數5小時。

(四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5月17日（星期日）23時59

分止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74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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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i3xPJoe8PnuAS3278。

３、為維護會議品質，本案將依報名順序錄取，並於115年

5月20日後，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人員；會議當天請於

報到時間內儘早進入實體會場或線上會議室。

四、檢附旨揭成果分享會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國
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68


